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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；

（四）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。

第十八条 在扶持资金的申报、评审、监督、验收、管理和

使用过程中，任何单位、基地或个人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

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，

自 2026 年 2 月 28 日起正式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办公室 2026 年 2 月 26 日印发


